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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招商資訊摘要】 

公告次數 第一次 

案件名稱 
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四小段 303 地號等 6 筆土地公辦

都市更新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案 

主辦機關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

主辦機關地址 104019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 號 

法令依據 
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公開評選辦法等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公告開始日期 110 年 05 月 03 日（一）09：00 

截止送件日期 110 年 08 月 03 日（二）17：00 

公開評選文件

售價及購標方

式 

一、公開評選文件每份新臺幣 8,000 元整。 

二、購標方式： 

(一)線上付款領標 

1. 申 請 人 請 至 本 中 心 官 方 網 站

(https://www.hurc.org.tw)都更招商專區項

下招商公告頁面依招商案件填具領標基本資料

後繳費，相關匯費及手續費由申請人自行負擔。 

2. 繳費完成後，本中心寄發驗證碼通知信至領標

基本資料所填電子郵件地址，申請人應依通知

信內容於官網都更招商專區項下招商公告頁面

下載招商文件，電子發票(領標憑據)原則以電

郵方式於 2 日內寄發至相同電子郵件地址。 

(二)臨櫃匯款領標 

1. 申請人匯款至下列帳號，並應自行負擔相關匯

費：戶名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銀行及分

行別：臺灣銀行中山分行帳號：020-001-159-

49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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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請人匯款後應提供【匯款證明文件】及【臨

櫃匯款領標單】，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

purchase@hurc.org.tw，再致電本中心行政

部紀先生（02-21006300#124）確認。 

3. 匯款完成經本中心會計單位確認後，將以電郵

方式寄送發票領據及招商文件。 

三、申請人應明確瞭解本案線上領標截止期限及截止

收件期限，並適當安排備標期程，不得以領標所費

之行政程序時間（包含電子發票開立時程、未收受

通知信或其他故障排除處理時程等），向本中心為

任何主張或請求。 

四、如遇重複匯款等情形，本中心僅認定該重複匯款之

帳戶均屬同一帳戶作為退款依據，並向本中心會計

單位提出退款申請，該筆重複匯款將扣除銀行相關

手續費後退還。 

線上付款 

領標截止期限 
110 年 07 月 30 日（五）17：00 前截止 

截止收件期限 110 年 08 月 03 日（二）17：00 前截止 

收受申請文件

方式及地點 

一、申請人應備齊文件於本案截止收件日 110 年 8 月

3 日（二）下午 5 時前，以專人或郵遞方式送達下

列收件地址：104019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

21 號，並以本中心總收文實際收到申請文件所簽

收之收件日期及時間為準，逾時寄(送)達以廢標論，

不予受理，一經寄(送)達本中心之申請文件，除本

公開評選文件另有規定外，申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

請求發還、作廢、撤銷、更改或於開啟申請文件前

補正。申請人應向投遞郵局確認送達時間，並自負

無法於本案所定截止日期及時間送達之責任。 

二、收件截止時間若遇臺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，則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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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至恢復上班第一個工作日下午 5 點截止，資格審

查時間均一併順延。 

資格審查時間 

110 年 8 月 4 日（三）上午 9 時，如臺北市政府宣布

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一個工作日同時間、地

點開標，且不另行公告；通知綜合評選簡報時，併同通

知測試簡報場地及設備之時間。 

資格審查地點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 號 

申請保證金 新臺幣 2,000 萬元整。 

聯絡人 

一、線上及匯款繳費事宜：行政部會計單位彭小姐或

資訊單位鄭先生（02-2100-6300#136、130） 

二、招商文件購買或領標程序事宜：行政部紀先生

（02-2100-6300#124）。 

三、招商文件內容疑義詢問： 

綜合業務部專案二組張小姐、黃小姐或江小姐 

（02-2100-6300#248、244、241；

laura.jang@hurc.org.tw、

colbie.huang@hurc.org.tw、

sophia.chiang@hurc.org.tw） 

傳真電話 (02)2100-63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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